
立 法 會 問 題 第 三 條 （ 口 頭 答 覆 )  
 
會 議 日 期 ： 二 零 零 一 年 一 月 十 日  
 
提 問 者 ： 周 梁 淑 怡 議 員  作 答 者 ： 經 濟 局 局 長  
 
 
問 題 ：  就 內 地 和 本 地 兩 地 居 民 相 互 跨 境 旅 遊 與 本 地 消

費 市 場 的 關 係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  
 
( 一 )  在 周 末 、 長 周 末 及 公 眾 假 期 期 間 ， 前 往 內

地 旅 遊 的 香 港 居 民 平 均 每 日 人 數 分 別 為

何 ， 而 在 過 去 3 年 ， 該 等 數 字 每 年 的 增 幅

為 何 ;  
 
( 二 )  有 否 評 估 港 人 前 往 內 地 旅 遊 對 本 地 消 費 市

場 的 影 響 ； 若 有 ， 評 估 結 果 為 何 ； 若 否 ，

原 因 為 何 ； 及  
 
( 三 )  會 否 考 慮 簡 化 內 地 人 士 來 港 旅 遊 的 手 續 及

採 取 其 他 措 施 ， 藉 以 吸 引 更 多 內 地 人 士 來

港 及 刺 激 本 地 消 費 ？  
 
 
答 覆 ：  
 
主 席 女 士 ：  
 
 對 於 周 議 員 的 提 問 ， 現 答 覆 如 下 ：  
 

(一 )  在 過 去 三 年 的 週 末、長 週 末 及 公 眾 假 期 期 間，經

入 境 事 務 處 各 個 管 制 站 前 往 內 地 (包 括 旅 遊 及 公

幹 等 ) 的 香 港 居 民 平 均 每 日 人 次 和 每 年 的 增 幅

詳 載 於 附 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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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政 府 經 濟 顧 問 根 據 政 府 統 計 處 綜 合 住 戶 統 計 調

查 所 得 的 資 料 估 計，在 一 九 九 九 年 約 有 2 千 7 百

60 萬 港 人 人 次 ， 屬 非 公 事 私 人 性 質 前 往 內 地 。

他 們 在 內 地 作 私 人 旅 遊 的 消 費 約 為 3 百 億 港 元。 

 

在 二 零 零 零 年 首 三 季，屬 非 公 事 私 人 性 質 往 內 地

的 港 人 估 計 為 2 千 4 百 90 萬 人 次 ， 比 上 年 同 期

增 加 百 分 之 二 十 五。但 他 們 在 內 地 旅 遊 的 消 費 總

額 則 下 降 至 2 百 20 億 港 元 ， 較 上 年 同 期 減 少 百

分 之 三  。  

 

以 上 所 述 的 港 人 在 內 地 旅 遊 消 費 額，約 相 等 於 本

港 同 期 私 人 消 費 百 分 之 四 左 右。但 考 慮 到 近 年 港

人 往 內 地 旅 遊 的 增 幅，某 程 度 上 是 取 代 了 原 來 往

中 國 以 外 其 他 地 區 的 外 遊 及 消 費。他 們 在 內 地 的

消 費 ， 其 實 是 港 人 出 外 旅 遊 的 整 體 消 費 的 一 部

份 。 因 此 ， 本 港 消 費 市 場 所 受 的 可 能 影 響 ， 應 較

以 上 所 提 的 港 人 在 內 地 消 費 總 額 及 比 例 為 小 。  

  

(三 )  現 時，內 地 人 士 可 向 內 地 公 安 機 關 申 請 雙 程 通 行

證 ， 或 參 加「 香 港 遊 」計 劃 來 港 探 親 或 旅 遊 ， 他

們 無 需 再 向 入 境 事 務 處 申 請 進 入 許 可 證 。  入 境

事 務 處 亦 已 簡 化 手 續 ， 包 括 統 一 精 簡 「 香 港 遊 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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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 劃 團 隊 成 員 表 格、將 旅 行 社 事 先 通 報 團 隊 到 港

及 離 港 資 料 的 安 排 由 48 小 時 前 縮 減 至 24 小 時 、

及 取 消 團 隊 人 員 需 提 供 照 片 的 要 求 等 。  此 外 ，

在 不 影 響 其 他 旅 客 順 利 過 關 情 況 下，入 境 事 務 處

會 在 各 有 關 出 入 境 管 制 站 編 配 指 定 的 檢 查 櫃

檯 ， 為 內 地 旅 客 辦 理 手 續 。  

 

為 吸 引 更 多 旅 客 來 港 旅 遊 及 消 費，政 府 正 全 力 推

動 本 港 旅 遊 業 的 持 續 發 展 。  

 

(a )  我 們 會 繼 續 落 實 各 項 旅 遊 基 礎 建

設，包 括 數 項 大 型 工 程；及 一 連 串 較 快 速 的

工 程 ， 如 旅客指示標誌試驗計劃， 以 改 善 一

些 熱 門 旅 遊 景 點 ， 及方便旅客在港旅遊。  

 

(b) 為 提 昇 本 港 旅 遊 代 理 商 的 服 務 質

素，政 府 將 於 稍 後 提 交 條 例 草 案，引 入 發 牌 制

度 ， 規 管 入 境 旅 行 社 。  

 

(c) 香 港 旅 遊 協 會 已 於 一 九 九 九 年 年 底

推 出 「 優 質 旅 遊 服 務 計 劃 」， 向 零 售 及 飲 食 行

業 推 廣 優 質 服 務 的 觀 念 。  

 

(d) 香 港 旅 遊 協 會 並 已 加 強 在 內 地 市 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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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推 廣 工 作，旅 協 分 別 在 北 京 及 上 海 設 有 辦 事

處，向 內 地 旅 客，尤 其 是 較 高 消 費 的 旅 客，宣

傳 到 港 旅 遊 。  

 

(e) 此 外，我 們 亦 計 劃 開 展 有 系 統 的 公 眾

教 育 宣 傳 活 動，推 廣 好 客 文 化，加 強 本 港 市 民

對 旅 遊 業 角 色 的 了 解，使 到 港 旅 客 有 賓 至 如 歸

的 感 覺 。  

 

我 們 會 繼 續 與 旅 協 及 業 界 保 持 緊 密 聯 繫，研 究 改 善

旅 遊 產 品 ， 致 力 增 加 旅 客 人 數 及 旅 遊 收 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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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 

在 週 末 、 長 週 末 及 公 眾 假 期 期 間  

前 往 內 地 (包 括 旅 遊 及 公 幹 等 )的 香 港 居 民 平 均 每 日 人 次  

 

    

1998 129,871 154,684 90,841 

1999 150,422 (+15.8%) 163,211 (+5.5%) 165,468 (+82.2%)

2000 163,045 (+8.4%) 171,412 (+5.0%) 117,577 (-28.9%) 

 

註 ： 緊 接 週 末 前 後 的 公 眾 假 期 作 「 長 周 末 」 計 。  

 


